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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權益、

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

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108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召開本校108年度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校級教師甄選委員會)

第2次會議。 

 108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召開本校107學年度客座人員聘任聘任審議委員會第2次會議。 

 國家文官學院規劃辦理109年「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請於108年6月6日前至該學院全球

資訊網站線上服務專區，點選「圖書推薦」後輸入圖書資料。 

 各單位108年1月至6月如有符合本校績效獎勵及績效管理實施計畫之具體績效者，請填寫績效獎

勵推薦表，依行政程序於108年6月6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108年6月1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召開本校108年度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第2次會議。 

 108年6月18日(星期二)及20日(星期四)辦理108學年度續任學術主管致聘事宜。 

 本校訂於108年6月20日於行政大樓1樓大廳辦理退休人員(108年1月至8月月退休者)歡送茶會，請

同仁踴躍參加。 

 108年6月21日(星期五)中午12時10分召開本校第36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3次會議，各單位擬新

聘、升等及改聘教師（含專案教師…等）申請書暨相關文件，請於108年5月24日(星期五)前送達

人事室，俾憑辦理提會審議事宜。 

 本校第5屆第16次勞資會議定於6月下旬舉行，適用勞動基準法同仁如有提案或建議者可參考開會

時程將提案送交人事室提會討論。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108年5-6月專屬活動訊息，請同仁參考利用。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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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第 4條、第 5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 3條、第 12條，並自 108年 4月 12日生效（考選部 108.04.18

選特二字第 1080001660號函）。 

 總統 108年 4月 3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34141號令公布，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條、第 26

條之 1、第 28 條及第 35 條修正條文（教育部 108.05.03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4052 號書

函）。 

 本校 108 年 5 月 9 日興人字第 1080008449 號書函轉知一、二級單位，有關行政院修正「行

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2 點、第 4 點及第 5 點，並自 108 年 5 月 2 日

生效（教育部 108.05.07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5950號書函）。 

 本校 108年 5月 10日興人字第 1080008487號書函轉知一、二級單位，有關國立大學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委員會」委員疑義一案，

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不得兼

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次查銓敘部 86年 1月 7日 86台法二字第 1402290 號書函意旨，

公務員兼任政府機關臨時任務編組之職務，因非屬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公職

或業務」，尚不受該條文之限制。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為國營事業機構，且旨揭委員會屬臨時任務編組。是公務員兼任該等職務，自不受服務

法第 14條規定之限制（教育部 108.05.08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7277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職務代理人於上班日經奉准給假，復為執行被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於

同日加班，得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 條計算工作日之方式(教育部 108.04.26 臺教

人(四)字第 1080060656號書函)。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將獲

選模範公務人員給予公假之請畢期限，自 6個月延長為 1年，並自 108年 5月 1日生效(教

育部 108.05.01臺教人(三)字第 1080047696號函)。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7 條及

第 4條附表業經行政院於 108年 4月 29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330663號令修正發布施行，

此次修正重點係將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比照現行颱風之預報資訊發布頻率，

公教人員並得視情形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另增訂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發

生前，各通報權責機關應透過各種傳播媒體，促請各級公教員工與學生注意防範及因應作

法(教育部 108.05.08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3207號書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建置上線之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平臺，請有公務人員保障

業務需求者多加利用 (教育部 108.05.08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6501號書函)。 

 教育部函以，有關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 4 點，並自 108 年 5

月 1 日生效，修正重點為農曆除夕前 1 日為上班日者，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教育部

108.05.10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4741號書函)。 

 有關「中華民國 109年（西元 2020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曆表」：全年 366日，總放假日

數 115日，3日以上之連續假期（併同例假日）計 6 個，其紀念日及節日補假、調整放假及

補行上班情形如下(教育部 108.05.14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4740號書函)： 

(一)農曆除夕及春節連假為 1月 23日（星期四）至 1月 29日（星期三）： 

1.農曆除夕（1月 24日）為星期五，前 1日（1月 23日）功能性調整放假，並於 2月

15日（星期六）補行上班。 

2.春節初一、初二適逢星期六、日，於 1 月 28 日（星期二）及 1 月 29 日（星期三）

補假。 

(二)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為 4 月 2 日（星期四）至 4 月 5 日（星期日）：兒童節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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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墓節為同一日（4月 4日）且逢星期六，於 4月 2日（星期四）補假、4月 3日（星期

五）放假。 

(三)端午節連假為 6月 25日（星期四）至 6月 28日（星期日）：端午節（6月 25日）適逢

星期四，6月 26日（星期五）調整放假，並於 6月 20日（星期六）補行上班。 

(四)中秋節連假為 10月 1日（星期四）至 10月 4日（星期日）：中秋節（10月 1日）適逢

星期四，10月 2日（星期五）調整放假，並於 9月 26日（星期六）補行上班。 

(五)國慶日連假為 10月 9日（星期五）至 10月 11日（星期日）：國慶日（10月 10日）適

逢星期六，於 10月 9日補假。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100年 2月 1日施行之「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公務人員

勳績撫卹金給與標準」、「公務人員死亡殮葬補助費給與標準」、「政務人員退職撫卹勳

績給與標準」及「政務人員在職死亡殮葬補助費給與標準」業經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108年 4

月 25日會同發布廢止(教育部 108.05.15臺教人(四)字第 1080070024號書函)。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國內產、壽險公司協商推出「公務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專案即日

起多增加五至六類專案別」、「強制險優惠專案」及其他「各項福利優惠」方案，請同仁

參考利用(教育部 108.05.03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4544號書函)。 

 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並自 108年 8月 1日起生效

(教育部 108.05.01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59506號函)。 

 有關公務人員於代理職務期間適逢權責(或授權)機關因天然災害發布停止上班，其依公務人

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計算工作日之規定：「(第 1項)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令

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連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自

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給；……(第 4項)第 1項所稱連續 10個工作日，指

扣除例假日後，連續出勤合計達 10個工作日。……」;另依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

業辦法」(以下簡稱作業辦法)，上班日因天災停止辦公，並無工作事實，自不宜計入 10個

工作日之計算；惟得視為代理連續(教育部 108.04.2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1483 號書

函)： 

一、 依前開規定，如權責(或授權)機關依作業辦法規定，於公務人員出勤前發布全日停止

上班，以該日並無工作事實，自不宜計入代理職務期間之工作日。如職務代理人於上

班日出勤，於服勤期間適逢權責(或授權)機關因天災發布停止上班，當日均得以 1 日

併入代理職務之工作日計算。又屬作業辦法第 2 條但書規定之人員，或屬代理該辦法

第 2條但書規定人員之職務者，亦適用之(註：作業辦法第 2條但書規定，因業務需要，

需輪班輪值、參與救災或其他特殊職務，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經機關、學

校首長指派出勤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二、 另如權責(或授權)機關因天災於出勤前發布隔日或當日之全日或上午半日停止上班，

職務代理人於停止上班期間出勤屬作業辦法第 2 條但書規定之被代理人職務者，得按

停止上班期間係全日或上午半日，分別以 1日或 0.5日併入代理職務之工作日計算。 

 聘僱人員相關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電子郵件轉知，身邊有符合長照資格者，請撥「1966」長照 2.0

專線，將能取得「照顧及專業」、「交通接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及「喘

息服務」等長照 2.0服務。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WebFile%20(21).pdf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WebFile%20(22).pdf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WebFile%20(23).pdf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WebFile%20(23).pdf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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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游翔宇 調他機關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總務處 

技正 
108.05.01 

劉凱軒 他機關調進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北投垃圾焚化廠 

工程員 

電機工程學系 

技士 
108.05.01 

劉冠坊 新進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辦事員 
108.03.18 

何純慧 新進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行政辦事員 
108.03.19 

蔡亞倫 新進 
 體育室 

行政辦事員 
108.03.25 

林怡欣 新進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108.04.10 

黃怡儒 新進 
 文創產業進修學士班 

事務助理員 
108.04.11 

桑梓惠 離職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108.03.15 

林家德 離職 
校友中心 

行政書記 

 
108.03.28 

黃珮茵 離職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辦事員 

 
108.03.31 

林威利 離職 
文學院語言中心 

行政辦事員 

 
108.03.31 

林月好 離職 
生命科學院 

事務助理員 

 
108.03.31 

蘇筱婷 離職 
主計室 

行政辦事員 

 
108.04.08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108年 5月 31日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電子
公佈欄，相關推薦書表請於期限
前送達徵求學校。 

2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 
東方設計大學 

108年 6月 3日 
下午 5時前 

3 和春技術學院 
108年 6月 24日 

下午 5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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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本校必須進用員工總人數 3%之身心障礙員工，未足額

進用者，應繳交差額補助費。 

二、自 108年 2月 1日實施「教學助理」全面納保政策起，各單位教學助理納保人數大幅增

加，經統計本校 108 年 3 月起已不足進用身心障礙人員，需繳納大額差額補助費，差

額補助費將由不足額進用單位負擔。  

三、為符合政府機關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政策，及減少因不足額進用產生財務負擔，請各單

位於進用職員、教學助理或臨時工等人員時，優先考量進用身心障礙者，並儘量於當

月 1日加保，以提高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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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退撫制度--系列議題宣導 
為利同仁瞭解年金改革後退撫制度之變革，將自本期人事Ｅ報，連續四期，推出八個

重要退撫議題之說明，如同仁有任何疑義，歡迎逕洽人事室三組，將竭誠為您服務。 

鄭小姐：分機617，E-MAIL：khcheng0410@dragon.nchu.edu.tw(文、農資、理學院及行政單位) 
林先生：分機649，E-MAIL：lin3777@dragon.nchu.edu.tw(工、生命、獸醫、管理、法政、電資及其他教學研究單位) 

羅小姐：分機303，E-MAIL：ching646@dragon.nchu.edu.tw 

 
參考法規：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教)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以上簡稱教細)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公)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公下簡稱公細) 

 

 議題一：公教人員退休條件及退休年資採計規定 

一、退休種類及條件(教§17-20、公§16-20) 

 (一)自願退休： 

1.一般自願退休(任職滿 5年且年滿 60歲或任職滿 25年) 

2.身心傷病或障礙自願退休 

3.體能降齡自願退休(教育人員適用)/ 危勞降齡自願退休(公務人員適用) 

4.原住民教職員自願退休(任職 5年且年滿 55歲) 

5.彈性自願退休(配合組織精簡) 

 (二)屆齡退休： 

1.一般屆齡退休(任職滿 5年且年滿 65歲) 

2.依法借調留停期間(屆滿 65歲之日起 10年內，僅教育人員適用) 

 (三)命令退休：由服務機關學校主動申辦 

1.一般命令退休 

2.因公命令退休 

二、退休年資採計規定(教§12-13、公§11-12) 

(一)教師年資：符合公立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有給之年資。 

註 1：專科以上教師，初聘時已具備所任職務之合格教師證書，並以證書所載明之起資

年月日為起算基準。但在 74.5.2 前，初聘時已具備當時所任職務之資格條件，

其未依規定送審係非可歸責於當事人，經學校出具相關證明，退休時並檢具現職

教師證書者，得視為合格(教細§11)。 

註 2：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有給教師年資，且離職時未領退休金

或資遣費，該段年資得併計退休年資。 

 (二)公務人員年資：銓敘審定合格之年資。 

 (三)義務役年資：曾任義務役軍職人員年資(含大專集訓)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退撫新制

實施後(教育人員自 85年 2月 1日起，公務人員自 84年 7月 1日起)曾服義務役年資

(含大專集訓)，需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始得併計退休年資。 

三、退休生效日期(教§21、公§19) 

http://person.nchu.edu.tw/personal.php
mailto:khcheng0410@dragon.nchu.edu.tw
mailto:lin3777@dragon.nchu.edu.tw%E3%80%80
mailto:ching646@dragon.nchu.edu.tw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5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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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種類 

人員類別 
屆齡退休 自願退休 

教育人員(校長、教
師、專業技術人員、專
業及技術教師、專任
運動教練) 

8月 1日至次年 1月 31日出生
者，至遲為次年 2月 1日；2月
1日至 7月 31日出生者，至遲為
8月 1日 

除特殊原因外，以 2月 1日或 8
月 1日為準 

公務人員、研究人
員、新制助教、未銓
審職員及稀少性科技
人員 

1月至 6月出生者，至遲為 7月
16日；7月至 12月出生者，至
遲為次年 1月 16日 

自行選擇退休日期 

 

 議題二：退休金給與種類、擇領條件及計算基準 

一、退休金給與種類如下（教§27、公§26）：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兼領之退休金，各依其應領一

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率計算。 

二、退休金擇領條件： 

（一）教育人員：(校長、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專任運動教練、研究人

員、新制助教、未銓審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 

種類 退休條件（一次退休金） 得擇領月退休金條件 
法條 

依據 

一般
自願
退休 

任職滿 5年以上，年齡
滿 60歲。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年資至少 15 年，年齡至少 60歲。 
二、 提前退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

以外之其他教職員，年資滿 15 年且年齡
60 歲者，可依當年法定起支年齡，適用展
期或減額月退休金。 

 
 法定起支年齡，114 年以前為 58 歲，115 

年起逐年加 1 歲，至 121 年起為 65 歲。 
 退撫條例施行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條件

者，不論何時退休，不受延後起支年齡之
限制。 

§18-1-1 

§32-4 

§32-7 

任職滿 25年，年齡不限。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法定起支年齡：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至

少 58 歲，但自 115.1.1 起，須每年提高
1 歲，至 121 年起為 65 歲。 

二、 過渡期指標數： 
1. 107.7.1-115.12.31： 

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至少 50 歲，
且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大於或等於
當年指標數(表 1)。 

2. 116.1.1-121.12.31： 
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至少 55 歲，
且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大於或等於

§18-1-2 
§32-1 
§32-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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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指標數。 
三、 提前退休：年資滿 25 年者，可依當年法

定起支年齡，適用展期或減額月退休金。 

 法定起支年齡，114 年以前為 58 歲，115 
年起逐年加 1 歲，至 121 年起為 65 歲。 

 退撫條例施行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條件
者，不論何時退休，不受延後起支年齡之
限制。 

屆齡
退休 

任職滿 5 年以上，年齡
滿 65 歲。 

年資至少 15 年，年齡屆滿 65 歲。 §20 
§31-2 

註： 
1. 提前退休，支領展期月退休金：於年資、年齡符合一定條件後，先行退休，但須至

所規定之法定起支年齡時，才能開始支領月退休金。 
2. 提前退休，支領減額月退休金：於年資、年齡符合一定條件後，先行退休並立即支

領月退休金；但須以法定起支年齡為基準，每提前 1 年，減發 4%月退休金，最多提
前 5 年，減發 20%月退休金，且嗣後不再恢復。 

  

 (表 1)教育人員擇領月退休金之年資與年齡對照表 

適用期間 

法定起支年齡 

(展期或減額之計算基準) 指 標 數 
（年資與年齡
之合計數） 

指標數需搭
配之年齡 高中以下 

校長及教師 其餘教職員 

107.7.1~107.12.31 58 歲 58 歲 76 

除符合指標數外
須年滿 50 歲 

108.1.1~108.12.31 58 歲 58 歲 77 

109.1.1~109.12.31 58 歲 58 歲 78 

110.1.1~110.12.31 58 歲 58 歲 79 

111.1.1~111.12.31 58 歲 58 歲 80 

112.1.1~112.12.31 58 歲 58 歲 81 

113.1.1~113.12.31 58 歲 58 歲 82 

114.1.1~114.12.31 58 歲 58 歲 83 

115.1.1~115.12.31 58 歲 59 歲 84 

116.1.1~116.12.31 58 歲 60 歲 85 

除符合指標數外
須年滿 55 歲 

117.1.1~117.12.31 58 歲 61 歲 86 

118.1.1~118.12.31 58 歲 62 歲 87 

119.1.1~119.12.31 58 歲 63 歲 88 

120.1.1~120.12.31 58 歲 64 歲 89 

121.1.1~121.12.31 58 歲 65 歲 90 

122.1.1 起 58 歲 65 歲 指標數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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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 

種類 退休條件（一次退休金） 得擇領月退休金條件 法條依據 

一般
自願
退休 

任職滿 5 年以上，年齡
滿 60 歲。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110 年以前：年資至少 15 年，年齡至

少 60 歲。 
二、 111 年起：年資至少 15 年，法定起支

年齡調增為 61 歲，爾後每年加 1 歲，
至 115 年起，一律為 65 歲。 

三、 提前退休：年資滿 15 年且年齡 60 歲
者，可依當年法定起支年齡，適用展期
或減額月退休金。 

§17-1-1 

§31-4 

任職滿 25 年，年齡不
限。 

一、107年-109年：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法定起支年齡：年資至少 30 年，年齡

至少 55 歲。 
2. 過渡期指標數：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

至少 50 歲，且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
大於或等於當年指標數(表 2)。 

二、110 年-114 年： 
過渡期指標數：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
至少 55 歲，且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
大於或等於當年指標數。 

三、115 年-119 年： 
過渡期指標數：年資至少 25 年，年齡
至少 60 歲，且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
大於或等於當年指標數。 

四、提前退休：年資滿 25 年者，可依當年
法定起支年齡，適用展期或減額月退休
金（法定起支年齡：110 年以前 60 歲，
111 年 61 歲，逐年加 1 歲，至 115 年
起為 65 歲）。 

§17-1-2 

§31-6-2 

屆齡
退休 

任職滿 5 年以上，年齡
滿 65 歲。 

年資至少 15 年，年齡屆滿 65 歲。 §19-1 
§30-2 

註： 
1. 提前退休，支領展期月退休金：於年資、年齡符合一定條件後，先行退休，但須至所

規定之法定起支年齡時，才能開始支領月退休金。  
2. 提前退休，支領減額月退休金：於年資、年齡符合一定條件後，先行退休並立即支領

月退休金；但須以法定起支年齡為基準，每提前１年，減發４％月退休金，最多提前
５年，減發 20%月退休金，且嗣後不再恢復。 

 

(表 2) 公務人員擇領月退休金之年資與年齡對照表 

適用期間 
法定起支年齡 

(展期或減額計算基準) 
指標數 

（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 
指標數需搭配

之年齡 

107.7.1~107.12.31 
55 歲(30 年) 
60 歲(15 年) 

82 
除符合指標數
外，須年滿 50 
歲 

108.1.1~108.12.31 83 

109.1.1~109.12.3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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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10.12.31 60 歲(15 年) 85 

除符合指標數
外，須年滿 55 歲 

111.1.1~111.12.31 61 歲(15 年) 86 

112.1.1~112.12.31 62 歲(15 年) 87 

113.1.1~113.12.31 63 歲(15 年) 88 

114.1.1~114.12.31 64 歲(15 年) 89 

115.1.1~115.12.31 65 歲(15 年) 90 

除符合指標數
外，須年滿 60 歲 

116.1.1~116.12.31 65 歲(15 年) 91 

117.1.1~117.12.31 65 歲(15 年) 92 

118.1.1~118.12.31 65 歲(15 年) 93 

119.1.1~119.12.31 65 歲(15 年) 94 

120.1.1 起 65 歲(15 年) 指標數不再適用 

※以上退休金擇領條件各表資料來源截取自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人事室網頁之各類型退休

及其條件一覽表（http://www.skyman.url.tw/），有關命令退休及其它退休種類，請逕至

上述網頁參閱。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教§28-2、§28-3、公§27-2、§27-3） 

1. 逐步調整為最後在職前 15年平均俸（薪）額，107.7.1至 108.12.31訂為「最後在職 往

前 5年平均俸（薪）額」，之後逐年增加 1年(109年為 6年均俸，以此類推)，調整至

118年以後為「最後在職往前 15年平均俸（薪）額」(表 3)。  

2. 過渡條款：新法施行前已達月退休金起支條件者，於新法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仍得以最

後在職等級計算，不受均俸影響。 

(表3) 各年度計算退休金均俸一覽表 

實施期間 退休金計算基準 

107.7.1 至 108.12.31 最後在職 5 年之平均俸額 

109.1.1 至 109.12.31 最後在職 6 年之平均俸額 

110.1.1 至 110.12.31 最後在職 7 年之平均俸額 

111.1.1 至 111.12.31 最後在職 8 年之平均俸額 

112.1.1 至 112.12.31 最後在職 9 年之平均俸額 

113.1.1 至 113.12.31 最後在職 10 年之平均俸額 

114.1.1 至 114.12.31 最後在職 11 年之平均俸額 

115.1.1 至 115.12.31 最後在職 12 年之平均俸額 

116.1.1 至 116.12.31 最後在職 13 年之平均俸額 

117.1.1 至 117.12.31 最後在職 14 年之平均俸額 

118.1.1 起 最後在職 15 年之平均俸額 

http://www.skyman.url.tw/
http://www.skyman.url.tw/

